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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說爭議 

對於酒後駕車【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本設有秩序罰之

處罰規定即汽車駕駛人酒精濃度過量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類似之

管制藥品而駕駛汽車者處新台幣六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復依【道路交

通安全規則】第一一四條之規定飲酒後吐氣所含酒精成分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

者即屬酒精濃度過量。受害人因酒醉
1（此處所指為血液中酒精濃度為 0.26 至

0.54 毫克之間）、吸食毒品駕車，或無照駕駛而肇事，有重大可歸責事由，是否

即應予排除，不在本法之保障範圍內？又有不同見解
2
。 

（一）排除說 

酒醉駕駛及無照駕車，於道路上實有極大的危險，應予遏止，不應給予本保險之

保障，亦不受到無過失責任之保護。蓋酒醉駕車即無照駕駛者肇事，雖不得謂其

係故意肇事，但對事故之發生有預見，且其發生亦不違本意之未必故意，應予故

意肇致事故作相同之處理。 

（二）保障說 

酒醉駕車、無照駕駛之直接受害人係自作自受，本不值得同情，但就被保險人而

言，投保本責任保險，若與酒醉駕車、無照駕駛者發生事故，即不予保障。則被

保險人之責任即無由分散。蓋受害人酒醉駕車等情，雖通常有當之過失存在。但

非即可謂被保險人亦有故意過失時，則被保險人雖有保險保障。卻不能發揮公

用，仍需自負損害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駕車於途，無從分辨對方是否無照駕駛，

事故發生是否受到保險保障。能否減免損害賠償額全憑運氣，對被保險人而言並

不公平，故應仍有本保險之保障，指得以過失相抵理論之適用，減免其應給付損

害賠償額。 

                                                 
1 我國刑法於增訂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後，法務部於八十八年五月十日邀集各界會商研訂本罪之認

定標準。最後訂出「呼氣所含酒精成分已達每公升 0.55 毫克（相當於血液中酒精濃度千分之

1.1）」因肇事率為一般人之十倍，故以此作為認定以達本罪不能安全駕駛之標準。至於介於

0.26 到 0.54 毫克之間需視客觀情形來判斷駕駛人是否已經達不能安全駕駛。參林山田著，刑

法各罪論（下冊）增訂二版，頁 279 
2 本文於此處討論者為血液中酒精濃度為介於 0.26 到 0.54 毫克之情形。因為若係達 0.55 豪客

以上則已經違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交通危險罪，可逕適用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六

條第三款。 



（三）小結 

由上述可得知，目前對於酒醉駕車之駕駛人酒測值在 0.26 至 0.54 毫克之間者為

行政秩序罰，但本文認為飲酒開車在實務上往往是重大傷亡車禍之主因，故應將

酒測值在 0.26 至 0.54 毫克之間者亦納入保險人除外責任事由中，以敬效尤。 

     但究竟應採用保障說或排除說的考量點，在於受害人有酒醉駕車等重大事

由肇事者，是否應享有無過失責任歸責理論的保障？對被保險人而言，何種情形

是獲得認同的？事實上，酒醉駕車、無照駕駛等情應否排除在本法保障之列的問

題，之所以陷入兩難，關鍵在於本條法律之效果：將酒醉駕駛等情之受害人排除

在本保險保障之外，故能達到遏止各該危險行為之目的，但對被保險人而言，未

能因責任保險減免責任，懲法不良的受害者，亦使被保險人連帶受罰，實有未當。

而若仍予保障，亦非所宜。倘能修改其法效，使被保險人之權益不致受損，則應

排除之，方能合乎國民感情。 

三、案例解析
3 

   甲對於乙而言雖然係屬於受害人，本應受保險人丙之理賠，然而酒後駕車之

駕駛人可謂是一顆不定時的炸彈，對於交通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本文認為受害

人酒後駕車（酒測值在 0.26 至 0.54 毫克之間者）亦應為保險人除外責任之一，

故丙可不予以理賠。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與民法損害賠償範圍的規定之關係＞ 
壹、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的保障範圍 

一、 概說 

在討論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保障範圍，從立法理由觀之，似乎可認強制汽車責

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屬於責任保障範圍規定。惟學說上認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

的保險標的--即所欲保護的對象係對汽車交通事故所產生的法定賠償責任之不

利關係--這裡的法定賠償責任學者認為是民法第一九一條之二，按強制汽車責任

保險法係採取責任保險之立法方式來保障汽車交通事故之受害人，故保險人之保

險賠償給付必須以被保險人對受害人負有民事上損害賠償為前提。惟依現行法規

定因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屬責任範圍的規定與民法損害賠償範圍

的規定就文字上的敘述有很大的差異，以下擬先比較其規定的保障範圍的不同之

處？再就現行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的保障範圍與民法規定的不同是

否妥適，於本文意見中提出看法作出討論。 

二、 現行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是否完全涵蓋民法損害賠償範圍 

首先必須先釐清的是，從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之反面解

                                                 
3 案例事實請參見本文（上），案例二。 



釋，我國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並未將受害人物之毀損所受之損害列為保障內容。

故以下與民法損害賠償範圍之比較限於人身損害。 

(一)現行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之損害賠償範圍 

1 學說見解 

(1)責任內容不同說 

此說認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爲保障受害人，避免因其無法舉證加害人之故

意或過失，而無法獲得賠償。已將賠償責任之歸責條件降低至無過失責任，使得

賠償責任易於成立。如此一來，加害人的責任大幅增加，為求當事人為求當事人

間利益的衡平，此保險在金額項目方面則應予以限縮，除了保險金額應有定額

外，賠償項目是否包括所有民法上的損賠責任實不無探討餘地。因此基於衡平的

理念下就範圍及項目而言不須與民法規定相同。 

(2)責任內容相同說 

此說認為責任保險創設之原意在減免被保險人所須負擔之責任，責任大小、

範圍、項目均係基於法律而來，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只是落實損害賠償責任的實現

方法，不應變動其責任內容，保障的範圍亦不應加以限縮，否則受害人又有陷入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卻無法實現之困境，實非本法當初立法意旨 32。因此就項目及

金額而言均應與民法規定相同。 

2 實務見解 

    在現行的實務見解下，對於第二十七條的保障範圍與民法的損害賠償範圍是

否相同並未明確表示意見。惟從實務見解認為保險人保險金之給付即為損害賠償

之一部 33。 

3 立法意旨之探求 

(1) 立法意旨 

從八十七年立法理由第一點謂：本條第一項所揭示對於受害人體傷提供基本

保險之原則，為求保險之迅速明確特以定額給付方式列舉強制保險之給付項目，

用以取代民法第一九二至一九五條有關生命身體財產之損害賠償範圍之規定。立

法理由中既言取代，似乎認為強制汽車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的保障範圍與民法不

同，否則何來取代二字。 

(2)立法意旨貫徹之結果 

從立法意旨的文義來看，似乎認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與民法損

害賠償範圍的規定是不同的。也就是說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的保障範

圍並不須完全涵蓋民法損害賠償範圍所規範的全部項目。有疑問的是強制汽車責

                                                 
32請參閱 江朝國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 1999 年 8 月第 246 頁 
33 90 台灣士林地方法院上訴字第八八三號民事判決部分內容：『….五 末按，強制汽車責任保險

法第三十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金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金額之一部分;
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查原告領得被告所投保之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所給付之

保險金額計一百二十萬元，為原告所自承並有被告提出原告所不爭執之車險系統肇事資料查詢影

本一件為證，是依上開規定原告於本件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告自得請求扣抵。查該法救請求權人

有數人或請求賠償之項目有二宗以上而其金額逾保險金時，應如何扣除並未規定。本院認為應類

推民法有關抵充的規定，就各請求權人得抵充之損害賠償數額比例抵充。』 



任保險法對於其範圍之涵蓋，依現行的立法意旨究應涵蓋民法規定的何種費用方

符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的立法意旨，以下擬就民法第一九二至一九五的各種費用

作檢討： 

A 民法第一九二條 

（A）醫療費用 

此之醫療費用意指因生命被害於死亡之前所支出的診斷、治療、用藥、手術

輸血、及住院等必要費用而言此費用從強制汽車責任給付標準第二條觀之，醫療

費用應可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五條所包含。 

（B）增加生活需要 

增加生活上需要則意指醫療費用之外，因生命被害於死亡之前所支出生活上

各種必要之費用：如裝置義肢、特別看護、或優適地區靜養等支出而事實上確有

必要者而言。從強制汽車責任給付標準第二點觀之其無法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

第二十五條包含。 

（C）殯葬費 

意指屍體必要處置、入殮、火化、安葬等費用，購置必要墓地、屍體之必要

美容、化妝、搬運、保管、乃至習俗上必要範圍之告別儀式。從強制汽車責任給

付標準第 6點觀之死亡給付是否包括殯葬費?從文義看來並不明確。 

（D）法定扶養費用 

因汽車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因法定扶養義務人之死亡而未獲扶養造成之損

失，民法承認其損害賠償之請求，但從強制汽車責任給付標準觀之其是否為第六

點死亡給付，所包含從文義看來亦不明確，如貫徹迅速理賠的意旨，似解為不被

包含。 

B 民法第一九三條 

（A）增加生活上需要 

所謂增加生活上需要謂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為被害以後始有支付此必要

費用而言。例如義眼、義足、或須整型手術者昰，須注意的是由於與第一九二條

規定的不同，這裡的生活上需要，解釋上應包括醫療費用。例如身體健康被害經

延醫治療之醫療費用亦屬此範圍。從強制汽車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 2點觀察，其

所規範某些項目，可為民法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所涵蓋。例如看護費用。惟由於

給付標準所列似乎是列舉規定，相較於民法而言其所規範的僅是一部分而難謂涵

蓋全部。 

（B）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 

所謂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謂職業上工作能力全部或一部滅失之意。從強制汽

車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有關身體障害狀態之敘述，其是否可以包括喪失或

減少勞動能力或有爭議，例如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有所得損失的概念，殘廢給付

是否包含意義並不明確，學說上爭論也多。 

（C）民法第一九四條  

民法第一九四條規範的是侵害生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其是否為強制汽



車責任險法所包含，從強制汽車責任給付標準第六點觀察亦不明瞭。有學者認如

從貫徹迅速理賠的意旨應不被包含。 

（D）民法第一九五條 

    同民法第一九四條此亦為慰撫金之規定，惟其是否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所

包含？從強制汽車給付責任標準觀之，亦不明瞭。有學者認慰撫金須考量多方面

的因素方能確定其金額，如從貫徹迅速理賠的意旨應不被包含 34 

（E）小結 

如上所述，可發現汽車交通事故受害人所得請求之民法上各種費用，是否為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經由立法意旨貫徹所定之給付標準觀之，

除了醫療費用，其他不是經由解釋應不被包含，就是不甚明瞭。此樣的立法是否

妥適個人將從本文見解提出論述。 

4 評析 

(1)關於學說所採之責任範圍不同說 

學說認為應採責任範圍不同說，即認為由於被害人舉證較為容易，故應予加

害人衡平的理念下，故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的保障範圍較民法損害賠償範圍而

言，就項目金額應予限縮。惟基於上述的分析，可知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所規範

的項目包含及不包含民法所規範的哪些項目不甚明瞭，其適用是否妥適? 

(2)關於實務見解 

實務見解認為保險金之給付即為損害賠償之一部，此樣的見解在現行強制汽 

車責任保險法保障項目與民法就損害賠償範圍的規定下，其實務見解的貫徹是否

妥適？ 

(3)關於立法意旨 

我國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五的立法意旨與學說所採之責任範圍不相

同說相同，如前所述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五條所規範的項目包含及不包含

民法哪些項目並不明瞭，這樣的立法是否妥適？ 

5 本文見解 

(1)從被害人角度觀之 

初期之責任保險，本以保護被保險人為目的，因受害人既非契約之當事人、

亦非契約之關係人，故受害人並未取得責任契約上的任何權利。然而，隨著社會

立法之確立，公平正義之伸張，責任保險之對象乃漸由以保護被保險人為目的轉

變為以保護受害人為目的。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之立法指導原則即在保障受害人，如何能使受害人獲得

較完整周全的保障，應係立法者執法者解釋法條的指導方向。就受害人而言，所

有的損失內容既有增加生活上支出、所得損失、慰撫金、法定扶養義務、殯葬費

的支出等損害，保險就應該皆予以保障方能達到保障受害人的目的 35。故如採責

任範圍相同說，則上述之費用均可以依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五條請求，反之如

                                                 
34 請參閱 將朝國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 249 頁 
35江朝國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 1999 年 8 月第 246 頁 



採責任範圍不同說，那麼在項目、金額均可能有所限制的情況之下，於超出強制

汽車責任保險保障範圍之外之項目、金額，可能必須繼續適用到民法請求。相較

而言，民法以過失責任為基礎的原則，於被害人舉證而言相當的困難，且須藉助

訴訟耗費時日費用，縱成立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須加害人具有資力，即加害人無資

力時責任法之損害填補機能無法達成 36。故從被害人的角度觀之，採責任範圍相

同說較為妥適。 

(2)從被保險人的角度觀之 

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投保責任保險，本來就是為了要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所

需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依法有若干項目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就應該保

障，方能發揮責任保險最大的功能，故實不應限縮其保障範圍。以此觀之，責任

範圍不同說單純因其認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已將賠償責任之歸責條件降低至

無過失責任，使得損害賠償責任易於成立，如此一來加害人即被保險人的責任大

幅加重，為求利益的衡平故在保險的項目、金額有所限縮，此說於乍看之下甚為

有理，惟此說似乎並未考慮到被保險人即加害人如被受害人以民法規定提起訴訟

請求時，縱然其責任的歸責條件較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難以成立，但並不意味不

會成立，一旦成立，而其責任又不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保障，那麼被保險人仍需

負擔一大筆民事賠償的費用，對被保險人甚為不利。 

 (3)從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九條觀察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本文規定：「被保險汽車發生交通事

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法規定之保險金額扣除該賠償金

額之餘額範圍內負其責任。」此規範亦係為避免受害人受雙重給付，但現行強制

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之規範與民法第一九二至一九五條規定不符之適用

結果，可能會造成本條適用的不明確。如以文義解釋將二十九條的賠償視為民事

上損害賠償，而本法規定之保險金額係以現行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為

依據。那麼如 A（被害人）被 B（加害人）所撞得向 B請求慰撫金(民法第一九五

條)，而 B所為之慰撫金給付，依現行第二十九條文義，B之保險人之給付責任

應扣除慰撫金，但是第二十七條的保障範圍依現行規定難以涵蓋慰撫金，如將之

扣除是否等於減輕了保險人的給付責任，對於受害人而言似有不公。反之如採責

任範圍相同說則無此問題。 

(4)從代位權行使要件觀之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保障範圍事關保險代位能否順利的進行，按保險代位的目

的在避免被保險人一方面由第三人處取得損害賠償，另一方面又由保險人處獲得

保險給付致有不當得利之情形。並要求應負終局責任之第三人無所遁形，不致因

被保險人有保險保障而使第三人應負之賠償責任加以減免，以維事理之平，故有

維持其正常運作之必要性 41。 

代位權行使之要件可區分為四：第一、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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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第二、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給付賠償金。第三、代位權之範圍不超過保險賠

償範圍。第四、損害賠償之標的須一致。在這裡最有爭議的要件即屬損害賠償之

標的須一致，保險人代位權之法理既在於防止被保險人某一標的受損害時對該標

的同時獲有雙重賠償，因此若保險人依保險契約關係所賠償者和第三人因侵權行

為或契約關係所賠償者標的不一致，則無保險代位規定的適用 42。 

故若強制汽車責任保障範圍祇限於積極損害而未納入慰撫金及消極損害，則

對第三人行使代位權可行使之部分則僅限於積極損害之範圍，而強制汽車責任保

險未予保障之消極損害、慰撫金部份無法行使代位權等若干項目。其有保險保障

者由保險人取得代位權，保險未保障者受害人自由行使權利，使得求償順序複雜

且繁瑣，浪費程序上成本及時間甚鉅。 

舉例言之，A駕駛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強制汽車責任險之車輛行於道路，忽有

B魯莽竄出，A一驚向左偏撞於 C，致有積極損害、消極損失、及慰撫金。倘本

保險之保障範圍與民法相同，則甲保險公司向 C理賠積極損害、消極損失、及慰

撫金三者。金額不足部分，C可向 A、B就積極損害、消極損失及慰撫金請求連

帶責任。保險人可行使代位權時，向 B請求積極損害、消極損失及慰撫金請求負

連帶責任。各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相當明瞭。反之，若本保險祇保障積極損害，

而未就消極損失、慰撫金提供保障，則 C之損害積極損害由甲保險公司代 A予以

賠償，消極損失、慰撫金則由 C另行向 A、B請求。倘保險給付尚不足滿足 C所

受之積極損害，則亦另向 A、B請求。設若所有的法律請求均以訴訟來進行，則

原有一個訴訟關係可以解決的問題，因制度的設計不良演變為二、三個訴訟關

係，其所增加的成本，造成人民生活上的不便，不可謂不大！故從代位權無法行

使完全推演到受害人需負擔民事訴訟的程序上不利益，故宜採責任範圍相同說。 

（二）小結 

綜上所述採責任範圍不同說無論從責任成立、保障被害人、保護被保險人、

代位權行使要件之分析、以及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觀之，

均非妥當，反之採責任範圍相同說上述問題自可解決，因此個人認為強制汽車責

任保險的保障範圍應同於民法的規定較為妥當。故個人以為現行第二十五條應修

正為：「本保險之給付項目應準用民法第一九二至一九五條之規定。」 

貳、案例說明（代結論） 

一、案例事實 

西元 2003 年的 12 月 31 日，劉文聰開車載著他的女朋友永惠要去跨年途中，天

雨路滑、煞車不及撞到了周璧玉和方玉珊，方玉珊送入醫院不治死亡。其父方平

為其支出殯葬費 20 萬、醫療費 5萬、法院估計方平得自方玉珊得法定扶養費 200

萬、慰撫金 50 萬。周璧玉大腿骨折住院十天無法上班其每月月薪 3萬元、醫療

費 2萬元、慰撫金 10000 元、心愛的結婚紀念禮物黃金獵犬 3萬元當場斃命。 

問： 

(一) 方平於民事上損害賠償範圍為何？問保險公司理賠金應如何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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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璧玉於民事上損害賠償範圍為何？問保險公司之理賠金應如何給付? 

二、案例分析 

(一)方平 

1 方平於民事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範圍: 

(1)方平得依民法第 192 條第一項:請求醫療費 5萬元殯葬費 20 萬元 

(2)方平得依民法第 194 條:請求慰撫金:200 萬元 

2 保險公司的保障範圍 

(1)現行實務:死亡給付加醫療給付:160 萬元 

(2)本文看法:於人身損害賠償範圍應同於民法 

(二)周璧玉 

1 周璧玉於民事上得請求之範圍 

(1)得依民法第 193 條請求 35000 元(喪失減少勞動能力 15000 元;增加生活上需

要 20000 元) 

(2)得依民法第 195 條:請求慰撫金 10000 元 

(3)得依民法第 196 條:請求狗的損害 20000 元 

2 保險公司的保障範圍 

(1)現行實務:實際支出醫療費用 20000 元 

(2)本文看法:於人身損害內應與民法相同 35000+慰撫金 10000 元 

 


